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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我国民间妇女组织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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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体制改革后 , 我国社会对民间妇女组织存在着迫切的需求 , 但我国民间妇女组织发展并不迅速 , 究其

原因是相关的法律 、文化等制度供给不足的影响。 加快我国民间妇女组织的发展步伐应逐步完善法律管理

体制 、规范妇联组织的职能 、提高文化制度的兼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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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Our society need urgently the nongovernmental w omen o rg aniza tions after institutiona l reform , but nongove rnmental

women o rg anizations in china do no t develop quickly.The reason is tha t the relavent leg 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are insuffi-

cient.In o rder to accele 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gove rnmental w omen organizations in China , w e should perfect the legal

administrative sy stems , regulate the functions of the Women Federa tion and advance the com patibilities o f cultur al institution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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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民间妇女组织作为一种与妇联组织相对应的自

下而上的制度安排 ,大多是体制改革之后的产物 。

当前我国社会对民间妇女组织虽存在迫切的需求 ,

但从总体上来看 ,这类组织发展并不迅速 ,尤其是与

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,在组织规模 、管理方式 、组织覆

盖面等方面都存在着差距 ,这就说明我国有关民间

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供给还不完善 。

一 、我国社会存在着对民间妇女组织的制度需求

民间妇女组织作为女性群体的利益代言人 ,是

在体制转型之后政府以及妇联解决新的妇女问题不

力的条件下生成的 ,是旨在提高女性地位 、保障妇女

权益 、满足多样化的女性需求的新的组织形式 。当

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对这种组织形式存在着迫切

的需求。

第一 ,体制改革收缩了政府职能 ,释放出了大量

社会空间 ,使非政府组织成为弥补政府和市场两种

机制职能不足的制度选择。众所周知 ,政府和市场

是一个社会中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最为有效的手

段 ,也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。但是 ,政府和

市场在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 ,也存在着缺陷:以企业

为主体的市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 ,不可避免地会影

响到社会公正;以政府为主体的国家体系 ,虽能够通

过强制性手段实现社会公平 ,但往往会影响到社会

资源的合理配置 ,导致低效率和资源浪费等问题。

这种“市场失灵”和“政府失灵”的现象亟须在原本对

立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建立一个能够既兼容两种体

系优势 ,又能弥补两种体系缺陷的中间性的组织形

式 ,非政府组织由此形成 ,同时这也是民间妇女组织

得以产生的制度环境。

第二 ,妇女需求和妇女问题的多样化 ,呼唤着多

样化的民间妇女组织。改革开放以来 ,社会主义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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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分化。“妇女群体同质性

被打破 ,异质性增强 ,不同职业 、不同收入 、不同教育

程度的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单独的利益群体。”
[ 1] 96
女

性群体的分化使得女性权益在市场机制导致的资源

短缺和男性中心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无法得到有效保

障 ,妇女问题较之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更为突出和多

样化:妇女回家 、女干部落选 、女大学生就业难 、女童

失学 、打工妹权益被侵犯 、嫖娼卖淫 、女工下岗 、农村

妇女丧失土地使用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相继出现 。

而以政府和妇联为主的传统体制已无法全面而妥善

地解决如此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 ,妇联传统的开会 、

座谈 、说教式的工作方式更是无法适应新生的社会

需求 ,这就需要第三种方式弥补政府和妇联在体制

上的不足 ,如此 ,形式多样 、规模各异的民间妇女组

织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制度选择 。

第三 ,知识女性引领的自由结社行为需要发展

民间妇女组织 ,以为广大妇女的自我解放意识提供

现实的载体。当前社会变革对女性造成的多种冲击

足以动员起一场新的女性自我解放运动 。因此 ,平

权要求和解放意识是潜藏于每个女性头脑当中的 ,

而建立民间妇女组织并未成为女性改善处境的优先

选择多因缺少成功先行者的指引。知识女性由于受

教育程度较高 ,主体意识较为明确 ,且“学者是社会

良心”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她们敢于充当妇女解放

的先行者 。她们中的精英分子率先组织起来 ,反思

传统妇女理论中的缺陷 ,探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妇

女问题 ,进行妇女理论上的探讨与创新;她们深入社

会生活甚至贫困地区 ,宣传和推行可持续发展和性

别平等的理念 ,帮助妇女治愚脱贫;她们组织起各种

妇女机构 ,为满足妇女的多方面需求提供种种实际

的帮助
[ 2] 111

。知识女性开展的各种活动以及组建的

各类民间组织能够为广大普通女性明确自我意识 、

改善现实处境提供精神上的激励和行动上的指引:

广大女性必能通过这些组织及活动在心理上认可各

类民间妇女组织的作用 、积极参加各类民间妇女组

织 ,进而去仿效知识女性组建各类民间妇女组织。

二 、影响我国民间妇女组织供给的制度要素

对制度的需求是制度供给的前提 ,但需求也不

必然导致供给的出现 。“制度变化的供给 ,取决于政

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。”[ 3] 125我国

社会虽存在着对民间妇女组织的迫切需求 ,但我国

的法律 、文化等制度当中仍存在一些阻碍组织发展

的要素 ,它们制约了我国民间妇女组织发展的广度

和速度 ,使得我国民间妇女组织的发展仍处于起始

阶段。

第一 ,法律制度安排中的相关约束一定程度上

制约了民间妇女组织的发展步伐 。管理我国民间组

织的最主要的法律依据是 1998年颁布的《社会团体

登记管理条例》 。《条例》中明确规定了民间组织的

成立要经过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部门两层政府

机关的同意 。业务主管部门一般是政府机构或其授

权的组织 ,它的审查同意 ,是社团成立的前提条件。

而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的民政部门也是国务院管理有

关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 ,是作为实体的政府机

关 ,它拥有最后的审批权 。民间妇女组织作为来自

社会的新兴群体组织 ,在制度环境良好的条件下尚

且囿于组建组织的成本计算和女性结社意识淡漠等

因素的影响而发展动力不足 ,上述法律管理体制中

的双重约束无疑更会减缓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步伐。

另外 , “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

组织不予登记”的严格规定 ,也导致了民间组织竞争

机制缺乏 、组织发展的活力不足等问题。总而言之 ,

上述诸多法律制度上的约束很可能将许多组建联谊

性 、交流性的妇女组织的美好愿望阻滞在了思想意

识领域了。

第二 ,妇联等官办社团的持续影响导致我国民

间妇女组织的社会合法性不足。在计划经济体制

中 ,政府是全能型政府 ,妇联作为官办社团组织是妇

女利益的全权代表机构和权益保障机构 ,凡是关系

到妇女的事宜通常都由妇联这个权威机构出面解

决 ,广大妇女也习惯于认可妇联的工作方式和解决

结果。如今 ,市场体制的建立使整个社会结构和人

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,但计划体制影响

下的思想观念 、思维方式等文化方面的变迁还仍需

要很长一段时间 。因此 ,广大妇女在观念上对权益

保障 、利益需求等问题仍会习惯性地以妇联为直接

而权威的解决机构 ,在妇联无暇顾及的情况下 ,她们

可能去求助专业性的法律机构 、医疗机构等解决具

体的问题。甚至当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遭遇了凯

特 ·米利特所描述的“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的途

径 ,全都掌握在男人的手里”
[ 4] 38-39

的境遇时 ,广大妇

女可能宁愿采取忍耐 、默认等态度将问题束之高阁

而不是去求助于她们还不熟悉的民间妇女组织 。因

此 ,发展民间妇女组织 ,必须首先提高组织的公信度

和社会合法性 ,摆脱对妇联组织的心理依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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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 ,以父权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制

度导致我国女性主体意识和结社意识淡漠 ,缺少组

建民间妇女组织的思想文化动力。公民的结社需求

或结社理念的外化应建构在个人权利意识的提升基

础之上。当前 ,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女性 ,即便有平等

权要求和解放意识 ,但大多仍是在“解放自我”与“献

身家庭”的思想矛盾中徘徊挣扎 ,以致最终屈服于家

庭及男性权威 ,原因则应归于以父权制为主要特征

的中国传统文化。在这种文化当中 , “三从四德” 、

“三纲五常” 、“男尊女卑”的封建传统规范深刻地影

响着中国女性的自我认识及其身份定位 。

三 、能够满足对民间妇女组织需求的制度供给

组建不同类型的民间妇女组织是解决体制转轨

后妇女问题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有效手段 。要满

足社会对民间妇女组织的需求 ,必须从以下几个方

面完善我国相关的制度建设:

第一 ,积极改善法律管理体制 ,放宽民间妇女组

织成立的条件。改善民间妇女组织的法律管理体制

有许多工作要做 ,从其成立时的法律准入门槛到日

常的法律管理再到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都要有所调

整。首先 ,应放宽民间妇女组织的设立程序 ,降低组

织成立的门槛。例如 ,可以摆脱组织成立时的“双重

门槛” ,将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职责进行明确

的分工和界定 ,民政部门负责组织的审批成立 ,业务

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的日常管理 ,这样就可以使两个

政府部门分工明确 ,确保对民间妇女组织的监管灵

活有效;另外 ,同一行政区域内 ,应允许成立多个职

能相近的妇女组织 ,以增加相似组织之间的竞争性 ,

提高组织发展的活力 。其次 ,政府要加强立法 ,从法

律层面规范民间妇女组织的性质 、地位 、职能 、权利

和义务等 ,使其在成立和运作过程中真正做到“有法

可依” 。再次 ,还要加强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的执行力

度 ,推行“性别保障制度” ,鼓励妇女以组织的形式联

合起来推进女性参政 ,真正从政治地位上保障女性

的权益。

第二 ,强化妇联的宏观管理职能 ,弱化广大妇女

对妇联组织的过度依赖心理。体制改革前妇联实际

上将所有的妇女都默认为自己代表 、服务的对象 ,妇

联在当时所有的妇女工作机构中具有绝对的权威 ,

在那种“总体性社会”①的宏观制度环境下 ,广大妇

女也习惯于妇联传统的行政工作方式。随着市场体

制的建立 ,广大妇女的利益要求日趋多样化和复杂

化 ,经济独立 、地位平等 、自我实现已成了诸多职业

女性共同的追求 ,这就对能够满足女性个性化发展

的 、功能更为完善的组织形式提出了需求 。加快民

间妇女组织的发展 ,就要强化妇联的宏观管理职能 ,

转变妇联组织事无巨细 、包打天下的职能特征 ,将妇

联的工作职能固定在参与立法和政策制定等宏观层

面 ,使妇联的组织角色定位在民间妇女组织与政府

的沟通桥梁上 ,如此才能逐渐使广大妇女摆脱对妇

联及政府的依赖心理 ,将利益诉求的重心转移到各

类民间妇女组织上来。

第三 ,积极吸纳西方女权主义文化思潮中的有

益成分 ,提高我国文化制度的兼容性 ,增强女性主体

意识和自主结社意识。西方自由女权主义 、激进女

权主义等思潮中所展现的“男女机会均等” 、“个人即

政治”②等观念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论证了男女平等

的应然性 ,在这些理论的指引下 ,西方还曾掀起过两

次女权运动的浪潮 。这些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

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,能够对我国以父权制为特征的

封建文化制度形成鲜明的比照。积极吸纳西方文化

中的合理成分 ,对自身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 ,营造一

种更加明达而开放的文化制度是顺应国际潮流的必

要举措 。

①一些学者将 1949～ 1978年的中国称为总体性社会。在这种总体

性社会中 ,政治制度所形成的框架成为定型社会的基本制度框

架 ,社会中的各种组织或制度安排系统均附着于政治制度框架

上 ,政治和行政权力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力量。社会生

活的各个领域 ,包括经济 、社会 、文化等交织在一起 ,共同附着在

政治制度框架上。

②激进女权主义流派的核心思想之一 ,指在父权制下 ,异性关系成

为纯粹的主客体关系 ,男性是主体 ,女性是被动的客体 ,性暴力和

性剥削实现了制度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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